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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健康减重理念普及，
一类宣称“助消化”“轻体感”甚至“躺
着也能瘦”的“酵素梅”（以青梅为主
要原料，添加“酵素”等成分制成的蜜
饯类食品）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
有商家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带货等
方式，将其包装成“懒人减肥神器”，
吸 引 大 量 消 费 者 跟 风 购 买 。 而 一 些
不法分子为制造“速效”假象，在产品
中 非 法 添 加 国 家 明 令 禁 止 的 有 毒 化
学物质，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近期办理的
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就与

“酵素梅”有关。江阴市法院近日以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何某佳、
何某康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九个
月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800万元至60
万元不等；同时判令支付销售价款三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1212万余元至85万余
元不等。后何某佳提出上诉，在无锡市
中级法院审理期间，何某佳自愿申请撤
回上诉。2026年2月5日，法院裁定准许
其撤回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吃就泻的网红“瘦身梅”

“本以为是健康零食，没想到成了
‘泻药’。”2023年10月，江阴市市民罗女
士在某平台“果味缘铺子”下单一款宣称

“排出宿便、轻松瘦身”“天然排毒”“躺着
也能瘦”的“酵素梅”。收到货后，罗女士
发现，青梅表面裹着一层散发着香精味
的白色粉末。她按说明服用两粒，不到
半小时便腹痛如绞，当日腹泻三次，身体
虚弱不堪。间隔数日再试，症状重现。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江阴市市民成

女士。2023年12月，成女士也在某平台
购入同款产品，期待“瘦成闪电”，结果服
用后出现持续腹泻，严重时甚至便血、脱
水。2024年2月至3月，江阴市市场监管局
陆续接到多起投诉，均指向同一类产品。

经初步检测，涉事“酵素梅”中被
检出酚酞——一种已被国家禁止用于
食品的泻药成分。因其长期使用可致
电解质紊乱、肝肾损伤，甚至具有潜在
致癌风险，市场监管总局于2023年10
月发布《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酚
汀（酚丁）、酚酞及其酯类衍生物或类
似物违法行为的通知》，将酚酞类物质
认定为有毒有害物质。

鉴于涉案产品销量巨大、网络分
销广泛、受害者遍布多地，江阴市市场
监管局迅速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江
阴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于2024年4月
在河南夏邑、江苏沛县等地同步收网，
一举捣毁生产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11名，现场查获有毒“酵素梅”10余吨、
化学原料1.5公斤。

“黑作坊”披合法外衣制假售假

经查，2023年2月，闫某、何某佳、何
某康三人瞄准女性群体对“无副作用减
肥食品”的需求，共同出资18万元，在河
南夏邑注册“果味源商贸有限公司”，租
用厂房、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

初期，为达到瘦身效果，他们在包
裹青梅的葡萄糖里添加了促排泄化学药
物——酚酞。但国家针对酚酞已出台
检测标准，一旦被查获，涉罪入刑在所难
免。于是，他们便转而寻求更隐蔽的“替
代品”——酚丁衍生物。这种化学衍生
物和酚酞一样，过量、长期摄入可致肠道

功能紊乱、水电解质失衡、肝肾损伤。
后来，何某佳辗转联系到了提供

“酵素粉”的高某。高某称自己是“酵
素粉”的原装厂家，自家的“酵素粉”含
有“能让人拉肚子”的成分。通过高
某，“果味源商贸有限公司”购入数公
斤“特效酵素粉”，按1∶10比例混入葡
萄糖后裹覆青梅。

“我们自己试吃后马上腹泻，也交
代做包装的工人，不能吃不能碰。”何
某佳供述称，还有工人在搅拌梅子和

“酵素”粉末时，因接触粉末导致眼睛
红肿。“我也向高某要过‘酵素粉’的质
检报告，但他一直拖着不肯给我，我就
知道里面肯定放了违禁物质，不然效
果不可能那么明显。”

尽管已察觉到异常，何某康等人仍
然决定继续生产销售。他们制作的“酵
素梅”成本大约每粒0.15元，在网店或帮
下线经销商代发时，售价为每粒0.2元至
0.3元，除去成本，利润空间仍旧可观。

后来，因内部分歧，何某佳另起炉
灶，自行生产同款“酵素梅”。他的产品主
要由汪某、郭某夫妻通过某平台“素梅正
旗舰店”等渠道分销。截至2024年4月，上
述人员通过多个平台20余家网店销售至
全国，累计营业额达900余万元。

新型“科技狠活”难逃法眼

鉴于该案金额巨大、人员众多、案
情复杂，经公安机关商请，江阴市检察
院依法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到案后，部分嫌疑人辩称：“酵素本
就有通便作用，我们没加违禁物。”但消
费者普遍出现的剧烈腹痛、频繁腹泻甚
至便血等急性不良反应，远超正常食品

或天然酵素可能引发的生理反应，这引
起了承办检察官的高度警觉。

为查明真相、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
关会同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会商研
判，决定对涉案产品启动更高精度的分
子结构检测。经专业鉴定，结果显示，涉
案产品中不仅含有已被禁用的酚酞，还
含有4-氯酚丁、双丙酚丁等新型化合物。

早在2023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
曾发文明确，在食品中检出酚丁、酚酞
及其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均属非法
添加。那么，新问题随之产生，4-氯酚
丁、双丙酚丁等新型化合物是否属于
酚丁、酚酞及其酯类衍生物？能否认
定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为此，办案团队邀请江南大学食
品科学专家从化学结构入手论证。经
比对，以上两种化合物的结构与酚酞
高度相似，具有相同或更强的泻下毒
性。因此，检察机关依法认定上述物
质属于刑法规定的有毒、有害非食品
原料，为案件定性奠定关键基础。

审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告人提出
的“存在刷单”辩解，办案团队牵头召
开多轮会商，全面调取平台电子数据、
物流记录及资金流水，对有证据支持
的刷单、退货金额予以扣除，最终准确
认定犯罪金额为900余万元。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启动“刑事+
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模式。在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同步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人
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金，用于弥补公
共利益损害，获法院全部支持。

经江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
年12月，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另
外6名涉案人员已被另案处理。

网红“酵素梅”检出有毒有害物质
不法分子制造“速效”减肥噱头诱骗消费者跟风购买

□本报通讯员 徐文静 周涵

编者按 食品药品安全，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健全食品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完善食品药
品安全责任体系。

在食品药品领域，生产、销售各环节都易被不法分子盯上，导致危害发生。从网红“酵素梅”暗藏酚酞到无证生产减肥胶囊，从
在中药产品中非法添加西药成分到使用伪劣食品原材料……一些违法问题不时发生，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搅乱消费市场。在履
行守护食药安全责任的过程中，检察机关以“小切口、大攻坚”法律监督紧盯痛点，持续行动，推动食药安全问题得到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助力提升消费市场活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立新 通讯
员秦梦杰 董楠） 眼见马肉比驴肉每
斤便宜十余元钱，便购买活马，未经相关
部门检验、检疫私自宰杀，“指马为驴”，
从中赚取暴利。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判处被告人贺某等 3
人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

焦作，这座太行山前以“闹汤驴肉”
闻名的中原老城，饮食文化浸润百年。
一碗流传至今的浓香美味，承载着怀川
地区（河南焦作、沁阳、博爱等区域的统
称）的滋补智慧与匠心精神，更是太行
人家引以为豪的文化符号。然而，正是
这张承载着百年信誉的金字招牌，险些
被利欲熏心者偷梁换柱。

2025 年 3 月，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
局接到举报线索，辖区一家餐馆销售的
驴肉是用马肉冒充的。公安机关将案件
侦查终结后，移交山阳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原来，在城郊经营屠宰场的贺某，
本是当地驴肉供应链的一环。自 2018 年
起，眼见马肉每斤比驴肉便宜十余元，
贺某将传承百年的诚信规矩抛诸脑后，

开始从省内外购买活马，未经相关部门
检验、检疫私自宰杀，用马肉充作驴肉
销售。

怀府驴肉之所以成为地理标志，源
于其独特的肉质纹理与风味。面对肉眼
难辨的难题，办案检察官一头扎进行业
深处，实地勘察生产、销售场所，详细了
解马肉、驴肉的特性，同期市场价格、交
易习惯，通过梳理证人证言、交易记录等
数据材料，绘制出完整的产销轨迹。关键
证据显示，贺某将伪劣肉品大量供应给
知假用假的餐馆，牟取不法利益高达 100
余万元，并通过菜市场散售，侵害了上千
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该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权益，
更是百年积累的地域口碑。”办案检察
官深感责任重大。在引导公安机关深挖
上下游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对下游商
户依据其主观恶性分类处理，对主动参
与造假、牟取暴利者，依法追诉；对部分
被蒙骗、用量较小的餐饮户，则侧重法
治教育，督促其回归“真材实料”传统，
实现精准司法。

经山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 3
月 6日，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上判决。

“指马为驴”，险些毁了“老味道”

（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本报全媒体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李虎 陈静 王珂欣

躺着就能轻松“月瘦 20 斤”，这种
号称纯中药成分且绝不反弹的“网红
神药”真有这种奇效且安全可靠吗？殊
不知，这看似通往美丽的捷径，背后有
一条从非法生产到网络销售的有毒、
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

近日，湖北省枣阳市检察院以涉
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将在“朋友
圈”销售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的王
某提起公诉。此前，王某的上线孙某及
其 他 销 售 代 理 已 由 外 地 司 法 机 关 查
处。至此，这条隐藏在网络深处，涉及
生产、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的减肥药

“黑产链”被彻底斩断。
2023 年 9 月，一心想找副业的王

某在一次偶然机会下通过微信结识孙
某。孙某十分主动地向其推销一款名
为“纤美 S”的减肥药，并以“中药制剂，

月瘦 10 斤至 20 斤，不瘦包赔”的噱头
鼓吹产品效果，向王某描绘微商致富
的蓝图。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王某在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也未被查验
任何资质证明的情况下，以每盒 250 元
的价格多次购进该款“三无”产品，后
以每盒 450 元左右的价格通过微信“朋
友圈”对外销售。截至 2024 年 9 月，王
某累计售出 100 盒，销售金额 4.5 万元，
从中非法获利 2万元。

经查，这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纯
中药”减肥胶囊，实则产自上线孙某的

“黑作坊”。孙某通过招募微商代理的模
式，发展包括王某在内的 26 名下线，由
下线微商在“朋友圈”以“纯中药成分”

“安全不反弹”等虚假话术进行宣传，
吸引广大消费者购买。当多名消费者

购买服用胶囊后出现心慌、头晕、失眠、
口干等不良反应时，孙某的微商团队竟
用“脂肪在燃烧”“药效起作用”等谎言
敷衍搪塞。直至案发，经专业机构检
测，那层“纯中药”的虚假外衣才被彻底
撕下——该药片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
在食品中添加的西布曲明成分，这种被
严禁添加的化学添加剂，正是导致消费
者产生不适症状的“元凶”。

在销售过程中，王某并非对产品
的非法性毫无察觉。据其供述，家人
曾多次提醒她这些“减肥药”可能存
在问题，孙某也曾隐晦地提到“最近
查得严”“风声紧，注意点”。王某虽
已察觉该产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但
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选择铤而走
险继续销售。

2024 年 9 月，当看到多地媒体陆
续发出相关人员因销售含非法成分的
减肥药而获刑的新闻时，王某非但未
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反而将
库存的 48 盒药片扔入河中销毁，企图
以此毁灭证据、逃避法律制裁。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
出现不良反应的消费者陆续报案，公安
机关迅速行动，一整条从生产到销售有
毒有害减肥药的产业链被连根拔起。今
年 3 月，枣阳市检察院对王某依法提起
公诉。检察机关认定，王某从孙某处得
知“查得严”后仍继续销售，并在得知他
人被查处后主动销毁证据，能够认定其
对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观“明知”，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目前，法院在进一步审理中。

减肥特效药来自“黑作坊”

本报讯（通讯员李锋博） 在未取
得任何资质的情况下，自行配制中药
胶囊对外销售，在所谓的“祖传秘方”
中非法添加西药止痛成分，给消费者
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近日，公安机关
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将案件移送安
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5 年 7 月，淮北市公安局接到
一条由市场监管局移送的线索：有群
众投诉称，花 4000 元购买并服用“配方
风湿通”药物后，出现头晕、呕吐等身

体不适反应。经调查，警方迅速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于 7 月 17 日将
其抓获归案。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家中
查获了大量中药片剂、胶囊蜡壳、包装
袋以及制作好的“膏药贴”和药品。

经查，张某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及行医资格证

的 情 况 下 ，擅 自 在 家 中 设 立 生 产 窝
点，通过购买中药材、西药原料、颗粒
机及包装材料，私自生产“配方风湿
通”等药物。为了增强“药效”，张某
在制作风湿类药物的过程中，在药粉
中添加了阿司匹林、吡罗昔康等西药
止痛成分。

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发现，张某
主 要 通 过 微 信 联 系 、快 递 发 货 的 方
式，向周边地区及外地不特定人群销
售 其 自 制 的 药 物 。 经 过 对 相 关 交 易
记录的核查，初步查明其涉案金额累
计已达 5 万余元。目前，该案在进一
步办理中。

“祖传秘方”中发现非法添加物


